馬偕醫學大學專任教師留校時間異常說明單
 通知時間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教師姓名
	
	單位
	

	督導日期
時間及方式
	1.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    分
2.  □ 實地督導   □ 電話訪查

	督導紀錄
	 □ 未在排定時間/地點留校
 □ 其他：

	教師說明及檢附相關
證明文件
	

	教師簽名
	單位主管
	教務處
	人事室
	校  長

	   年   月   日
	
	
	
	


說明：依本校專任教師留校時間實施辦法第8條規定「教師未依規定留校且無請假紀錄，經權責單位查證屬實並將相關資料送交人事室者，由人事室以書面通知當事人，當事人應於接獲通知後3日內提出書面說明及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，未提出書面說明及佐證資料不符補請假條件者，以曠職論，並列入評鑑之參考。」。
